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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本 

中華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91年 12月 9日學務會議通過 

91年 12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 

96年 12月 10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8年 3月 2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8年 4月 6日行政會議核備 

98年 6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5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8月 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8年 8月 24日行政會議核備 

98年 10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4月 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年 5月 31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3月 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0年 4月 18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核定 

106年 2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 8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年 1月 5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5年 3月 2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年 4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努力向學，養成

高尚品德，獎勵優秀學生，設置各種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

助學金)，為使本獎助學金之審核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特設置「中華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 依年度預算議定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 

二、 審議學生計時工讀助學金之分配。 

三、 監督獎學金之管理、分配與發放。 

四、 討論其他有關獎助學金審查有關事項。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分為獎學金及助學金類型如下： 

一、 獎學金類型： 

(一) 學業優良獎學金 

(二) 社團優秀幹部獎學金 

(三) 特種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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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獎學金 

(五) 其他獎學金 

二、 助學金類型： 

(一) 清寒學生工讀助學金 

(二) 弱勢助學方案 

(三) 學生急難慰問金 

(四) 研究生獎助學金 

(五) 海外遊學獎助學金 

(六) 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 

(七) 其他學生就學助學金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三人，其成員為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新竹分部主

任、雲林分部主任、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人事

室主任、專門委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語言訓練中心主任及

學生代表一名等，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置副主任委員若干人，

由副校長兼任之；置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長兼任之，負責事務性工作。 

第六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為會議時之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主持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第八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九條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能開會；並以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為決議。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依行政程序

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